
编号 SZ-F-01016

名称 观澜古墟

地址 龙华区观澜街道新澜社区

核心保护范围
面积为34951平方米，主要包含观澜大街、卖布街、新东
街、南门街及两侧集中成片与传统风貌相协调建筑等，以
道路、建筑外墙等地形要素为界。

保护要求

1、保护观澜古墟观澜大街、卖布街等传统街巷格局和建
筑风貌，尤其是商业街道界面，不允许擅自改变和破坏骑
楼形式和立面风格。
2、保护南门街18号碉楼、观澜老街公益酒家等文物古迹
及周边历史环境。
3、保护滨水开放空间，建议改善水质，加强亲水性。
4、鼓励充分利用风貌区内空闲地设置为公共空间，提升
风貌区内部活力。
5、除确需建造的建筑附属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扩建
活动，对现有建筑进行改建时，不得破坏其历史风貌；新
建建筑高度不得高于12米；对不符合传统风貌的加建、改
建应进行整改修缮，协调风貌区景观风貌。

建设控制地带
面积为26326平方米，自核心保护范围向四周各延伸20米，
根据周边地形有所调整。

控制要求

1、保障观景视线的通透性，不得侵占河边已形成的入口
空间。加强观澜河两岸滨水空间的联系和对景关系，形成
良好的沿河景观界面。
2、新建、扩建、改建建筑时，应当在高度、体量、色彩、
材料等方面与历史风貌相协调；新建建筑高度不得高于15
米；新建、扩建、改建道路时，不得破坏历史风貌。

其他 其他管理要求按规划文本执行。

龙华区观澜街道观澜古墟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 保护界限划定图 01

区 位

备注：

（1）图中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图中高程系统为黄海高程系统。

（3）图纸比例1:1250，图中尺寸标注单位为米。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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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保护范围线

图 例

建设控制地带 重要保护建筑

卖布街42号后碉楼

西门街28号碉楼

东门街12号碉楼

南门街11号碉楼

万安堂村王氏宗祠

南门街27号碉楼

南门街18号碉楼

观澜老街公益酒家

立新巷3号碉楼

立新巷1号碉楼 新东街5号后碉楼

观澜大街38号碉楼

观澜大街34号对面碉楼



龙华区观澜街道观澜古墟历史风貌区保护规划 保护规划管控总则图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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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

保护规划管控总则
保护
要素

管控内容

空间
格局

⚫ 保护“一寺一楼，四横五纵”的空间格局，保障一、二级保护街巷的空间贯通，保护街巷的走
向、长度、空间尺度。
⚫ 保护观澜大街轴线两侧的风貌不受破坏。
⚫ 保护建筑空间格局和排布方式所形成的建筑街巷布局。
⚫ 对临历史街巷建筑立面进行修缮、改造，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 对街巷空间进行整理美化，选用符合传统风貌的街巷设施。
⚫ 保护传统街巷铺装，采用传统技艺修缮。
⚫ 采用慢行优先的街道设计。

环境
风貌

⚫ 保护观澜古墟传统风貌，不得擅自改变和破坏。
⚫ 保护观澜河水系维持现状格局不被破坏，河流上空不得私自加建和搭建。
⚫ 保护建筑群与观澜河形成的滨河界面关系，严控建筑高度。
⚫ 核心保护范围内，未经允许，原则上不可擅自降低或升高原建筑高度，新建、改建建筑层数控
制在三层以下，建筑高度不得高于12米，并与周边建筑相协调。
⚫ 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新建、改建建筑层数控制在四层以下，建筑高度不得高于15米，并与周
边建筑相协调。
⚫ 为保障临历史风貌区具有舒朗的视觉感受，引导其周边建筑高度面向历史风貌区逐级跌落，临
近历史风貌区的第一排建筑界面建议通过立面、屋顶形式等与历史风貌区风貌相协调。

建筑
遗产

⚫ 7处区级文保单位、6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依据文物保护法进行严格保护，保护与修缮应贯彻
“不可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 不影响结构安全前提下，重点对历史风貌保留较好的建筑进行整体或局部修缮、加固，恢复其
历史风貌，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或装饰物。
⚫ 修缮应采用当地典型做法、样式、材料等。
⚫ 保护骑楼、碉楼、客家民居等传统风貌建筑的风貌及结构特征。
⚫ 建筑内部功能活化不得引入危害建筑物安全、污染环境的业态。
⚫ 在满足《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试行）》前提下，历史风貌区内建筑的内部
空间可以进行不影响其结构安全的装修，根据需要合理配置水电和卫生等基础设施，并适当植入
公共服务、特色商业等项目。
⚫ 针对不协调的建筑适当改变建筑外立面装饰与色彩，使其与传统风貌相协调。
⚫ 对历史风貌损毁、违章和临时性建筑物，进一步开展相关评估工作后可予以拆除，拆除后可新
建、改建为配套设施或公共空间，新建建筑需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其他
物质
文化
遗产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砍伐和擅自移植古树名木。
⚫ 对古树名木进行定期养护，及时查处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 控制现状公共空间总规模不缩减；保障现状公共空间不被破坏。
⚫ 鼓励结合古树周边场地共同营造公共空间；鼓励充分利用风貌区内空闲地设置为公共空间。
⚫ 鼓励对现状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采用砖砌、木廊架等传统建造技艺，增加休憩、交流、展示的
空间。

非物
质文
化遗
产

⚫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保存、建档。
⚫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舞麒麟等，注重文化传播。
⚫ 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展示、宣传，增强体验感。
⚫ 对传统民俗文化的物质和空间载体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保护。

图 例

核心保护范围线

建设控制地带

文物保护单位

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历史风貌保留较好的建筑

历史风貌保留一般的建筑

古树名木

一级保护街巷

二级保护街巷

庭院空间

广场空间

备注：

（1）图中坐标系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图中高程系统为黄海高程系统。

（3）图纸比例1:1250，图中尺寸标注单位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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